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电气”或“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中恒电气及其

相关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中恒电气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朱国锭先生回避表决。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子公司杭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派威”）之间存在

部分必要的关联交易，为了规范关联交易行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相关规定，公司与上述关联方2017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预计将

不超过800.00万元（不含税）。2016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119.82万元（不含税）。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亦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提供劳

务 

中恒派威 
LED 电源

销售、维保 

参照市场价格双

方共同约定 
650.00 12.56 5.06 



其他流入 中恒派威 出租房屋 
参照市场价格双

方共同约定 
150.00 58.51 114.76 

合计 800.00 71.07 119.82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原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中恒派威 

LED 电源

销售、维

保 

5.06 780 0.006 -99.35 

2016年4月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其他流入 中恒派威 出租房屋 114.76 120 21.54 -4.37 

2016年4月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合计 119.82 900 0.13 -86.69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2016年，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均未超过预计金额，但

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是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

基于实际市场需求和业务发展情况，较难实现准确的预计，因此，公司在

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从控制各项关联交易的总规模方面来

考虑，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所以会

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

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16年已经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

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596605421W 

企业住所：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9号2幢1层 

企业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国锭 

注册资本：6275.000000万 

成立日期：2012年05月16日 

营业期限：2012年05月16日至2032年05月15日止 

主营业务：生产：LED电源、灯具。技术开发、技术服务：LED灯具、电源



设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批发、零售：电源设备、家用电器；货物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恒派威的资产总额为37,128,295.41

元，负债总额为10,588,994.07元，净资产为26,539,301.34元，实现营业收入为

24,463,689.60元，净利润为-9,401,184.00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36.65%的股权，中恒派威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按市场公允价的原则或社会公认的一般规则

具体商定并签订不同协作项目的不同期限的协议，关联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

无重大差异。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恒派威作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其LED电源业务是公司基于能源互联网产业

生态布局的纵向延伸，该类关联交易旨在发挥公司各子公司的专业优势，随着公

司主营业务的逐步扩大，加强公司跨领域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实现创新发展。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市场公允价为导向，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同类交易的比例较低，公司不

会对上述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议案及相关材料，了解了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

发生情况和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认为公司董事会对2016年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16年已经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 



2017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

正常业务经营范围，此类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公允价格，遵循了客观、公平、

公允的原则。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实行了回避，

审议程序规范，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此类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

方利益的行为。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上述关联交易的公司会议资料、独立董事意见，询问了公司

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经核查后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需要，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中恒电气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赵小敏                       孙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